
债权申报人联系方式及账户信息确认书

	申 报 人
	

	通讯信息
	联系人姓名
及电话
	

	
	联系地址
	

	
	邮  编
	

	
	电子邮箱
	

	账户信息
	账户名称
	

	
	开户行
	

	
	银行账号
	

	确认内容
	申报人保证提供的上述信息真实、有效。若管理人按上述通讯信息送达文书、或按上述银行账户信息分配债权款项未果或有误，因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由申报人承担，邮寄文书或电子邮件退件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申报人：
年    月   日

	特别说明
	上述信息若发生变更，申报人需于变更后七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。


1

